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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阎良区三、四、七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

安置房建设（二期）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
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阎良区三、四、七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安置房建设（二期）项目初步设计的函》（阎城改函〔2021〕19号）收悉。我委委托专家组对初步设计进行了审查，参考审查意见，经研究，同意该项目初步设计，现批复如下：

1、 建设选址和规模：

同意项目选址于西安市阎良区，东至规划二路(试飞院铁路专运线)，南至规划路，西至规划一路(西航职院老校区东区)，北至人民西路。建设总面积196172.91平方米的10栋安置房及裙房，地上15层或16层，局部2层、地下2层，建筑高度不大于50米，包括安置房、公建配套用房和商业用房。用地面积51973.59平方米。

二、建筑专业

项目地上建筑面积约128579.91平方米（住宅建筑面积117007.77㎡，商业及配套建筑面积11572.14 ㎡），其中住宅为五种结构户型，分别是65、89、95、122、135平方米左右，共1056套；23#裙房配套主要功能为公建配套用房。一层为环网室、公厕,二层社区卫生服务站、社区服务、物业管理房间组成；其余均为商业。15#、16#、24#楼裙房功能为两层商业。地下两层，主要设车库、高低压配电室、柴油发电机房、热交换间、水泵房、排烟机房等。完成道路、绿化等配套工程。

三、结构专业

项目部分住宅带底商，采用剪力墙结构；配套建筑地下车库及物业等用房，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。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，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，设计使用年限50年，耐火等级地上为二级、地下为一级。

四、给排水专业及消防

给水水源由南侧规划路引入市政给水网，小区内形成供水的环状给水管网，最高日用水量为782.63立方米，最大时用水量为87.27立方米；热水系统采用局部供热方式，预留燃气热水器接口；排水采用雨污分流，污废合流制，废水采用重力流排水方式，污水经室外化粪池处理后，排至市政污水管网，地下室废水由管道收集后排至集水坑，经提升后排至室外雨水管网；雨水系统采用重力流有组织排水系统，收集后排至室外雨水管网，设雨水回用机房。

5、 暖通专业

采暖热源由城北热力公司提供，本项目在地下一层车库设备用房内设置一处换热站。住宅楼采用公共立管的分户独立式循环系统，配套公建采用上供上回式垂直系统。空调设计采用分体空调，设通风系统和排烟系统。

六、电气专业

设5台1250KVA公变住宅用变压器，4台1000KVA充电桩变压器，专变1为2台800KVA变压器,专变2为1台1600KVA变压器，一台1340KW的柴油发电机。两个专变、两个公变变电所，一个柴油发电机房，一个弱电机房，一个消防及安防控制室。地上高层住宅走道照明、客梯及所有消防用电设备均为二级用电负荷，住户用电、商户普通用电等均为三级负荷；地下所有消防用电设备均为一级用电负荷，计算机房电力设备用电、生活泵、排污泵等设备用电设备为二级负荷，其余为三级负荷。

七、总概算：

核定项目概算总投资为84122.74万元。其中工程费用74761.27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815.63万元，预备费3928.84万元，详见附件。

请严格按照批复规模、内容和标准开展下阶段工作；加强全过程投资控制，确保项目投资控制在批复概算的范围内；切实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环境保护、节能、绿色建筑管理规定，确保项目尽快建成，安置人员按时回迁。

附件：项目总概算表
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年5月19日 


抄送：市发改委，区政府办，区统计局，区应急管理局，区住建局，

生态环境分局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。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2021年5月19日印发

项目总概算表

项目名称：阎良区三、四、七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安置房建设（二期）项目  

	序号
	项 目 名 称
	概算价值(万元)

	
	
	建筑工程费
	安装工程费
	设备购置费
	其它费用
	合计 

	I
	工程费用
	57198.65 
	14871.91 
	2690.72 
	
	74761.27 

	一
	15#~24#楼
	36576.29 
	9009.25 
	1479.00 
	
	47064.54 

	（一）
	土 建
	36576.29 
	
	
	
	36576.29 

	1
	建筑工程
	36576.29 
	
	
	
	36576.29 

	（二）
	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
	
	9009.25 
	1479.00 
	
	10488.25 

	1
	给排水
	
	1047.76 
	115.42 
	
	1163.18 

	2
	太阳能热水
	
	497.40 
	
	
	497.40 

	3
	消火栓
	
	199.08 
	7.90 
	
	206.98 

	4
	自喷
	
	244.20 
	
	
	244.20 

	5
	机电抗震支架
	
	284.23 
	
	
	284.23 

	6
	采暖工程
	
	1991.49 
	
	
	1991.49 

	7
	通风工程
	
	376.97 
	97.38 
	
	474.35 

	8
	电气工程
	
	2866.00 
	1223.76 
	
	4089.76 

	9
	人防电气工程
	
	123.75 
	24.52 
	
	148.26 

	10
	火灾报警
	
	669.14 
	10.02 
	
	679.16 

	11
	弱电工程
	
	709.23 
	
	
	709.23 

	二
	地下车库
	16371.27 
	4999.72 
	1211.72 
	
	22582.70 

	（一）
	土 建
	16371.27 
	
	
	
	16371.27 

	1
	建筑工程
	16371.27 
	
	
	
	16371.27 

	（二）
	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
	
	4999.72 
	1211.72 
	
	6211.43 

	1
	给排水
	
	168.41 
	109.40 
	
	277.81 

	2
	消火栓
	
	322.13 
	78.15 
	
	400.28 

	3
	自喷
	
	378.06 
	7.20 
	
	385.26 

	4
	机电抗震支架
	
	216.16 
	
	
	216.16 

	5
	采暖干管
	
	78.28 
	
	
	78.28 

	6
	通风工程
	
	832.00 
	57.80 
	
	889.80 

	6
	换热站工艺
	
	18.08 
	31.20 
	
	49.28 

	7
	电气工程
	
	2462.84 
	859.79 
	
	3322.63 

	8
	火灾报警
	
	366.51 
	24.68 
	
	391.18 

	9
	弱电工程
	
	157.26 
	43.50 
	
	200.76 

	三
	基坑支护
	1829.06 
	
	
	
	1829.06 

	1
	基坑支护
	1829.06 
	
	
	
	1829.06 

	四
	室外总体
	1842.77 
	862.94 
	
	
	2705.71 

	（一）
	土 建
	1842.77 
	
	
	
	1842.77 

	1
	室外铺装、围墙等
	969.82 
	
	
	
	969.82 

	2
	绿化
	472.95 
	
	
	
	472.95 

	3
	大门
	400.00 
	
	
	
	400.00 

	（二）
	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
	
	862.94 
	
	
	862.94 

	1
	给排水管网及土建
	
	800.00 
	
	
	800.00 

	2
	热力管网工程
	
	1.49 
	
	
	1.49 

	3
	电气工程
	
	52.78 
	
	
	52.78 

	4
	弱电工程
	
	8.67 
	
	
	8.67 

	五
	标识系统
	294.26 
	
	
	
	294.26 

	六
	泛光照明
	285.00 
	
	
	
	285.00 

	II
	工程建设其他费用
	
	
	
	3815.63 
	3815.63

	1
	建设单位管理费
	
	
	
	738.09 
	738.09 

	2
	工程监理费
	
	
	
	830.58 
	830.58 

	3
	工程勘察费
	
	
	
	224.28 
	224.28 

	4
	工程设计费
	
	
	
	1106.14 
	1106.14 

	5
	技术经济评估审查费
	
	
	
	72.07 
	72.07 

	6
	招标代理
	
	
	
	63.07 
	63.07 

	7
	项目前期费
	
	
	
	169.56 
	169.56 

	8
	节能评估费
	
	
	
	7.86 
	7.86 

	9
	环境影响评价费
	
	
	
	43.99 
	43.99

	10
	工程保险
	
	
	
	224.28 
	224.28 

	11
	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费
	
	
	
	8.00 
	8.00 

	12
	造价咨询费
	
	
	
	327.70 
	327.70 

	III
	预备费     
	
	
	
	3928.84 
	3928.84

	1
	基本预备费 
	
	
	
	3928.84 
	3928.84

	Ⅳ
	利息
	
	
	
	1617.00 
	1617.00

	V
	建设项目总投资
	57198.65 
	14871.91
	2690.72 
	9361.47
	84122.74


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

关于阎良区三、四、七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安置房建设（二期）项目初步设计的函

区发改委：

    阎良区三四七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我区按照“三城五化”工作目标和“一环五片区”发展布局，建设品质航空城的重要支撑项目，已纳入国家棚改计划。为加快项目实施，计划实施阎良区三、四、七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安置房建设（二期）项目。该项目主要内容为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阎良区三、四、七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安置房建设（二期）项目

二、项目建设单位：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

三、建设项目法人：康震
四、项目建设地址：西安市阎良区，东至规划二路(试飞院铁路专运线)，南至规划路，西至规划一路(西航职院老校区东区)，北至人民西路。

五、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：本项目新建10 栋建筑，包含安置住宅、商业及公共配套、道路、绿化、室外排水、采暖、照明、电气等配套工程。本次安置房建设项目净用地合计面积77.96 亩（51973.59平方米），总建筑面积为196172.91平方米，其中：地上建筑面积约128579.91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约67593.00平方米，新建安置房1056套。

六、项目前期工作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

目前已完成规划审核、人防报建、绿建审查和文勘、地勘工作。已取得项目建议书、可研批复。
七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

项目总投资为84122.74万元。

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开行贷款及财政配套。
现将阎良区三、四、七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安置房建设（二期）项目上报，请予以审核。
妥否，请批复！

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

2021年5月13日

（联系人：韩瑞刚   电话：13720730613）
